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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除强制医疗决定书
（2021）沪0113刑医解1号

　　被强制医疗人王某，曾用名王志虎，男，1982年11月5日生，身份证号码

：XXXXXXXXXXXXXXXXXX，汉族，初中文化，无业，户籍在河南省淮滨县邓湾乡赵

店村七组。

　　法定代理人凡某，女，户籍在河南省。

　　被强制医疗人王某的法定代理人于2021年7月15日向本院提出解除强制医疗的申请

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，于2021年7月29日在上海市强制医疗所召开了听证会。被强制

医疗人王某及其法定代理人、主治医生，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驻所检察员等参加

了听证。

　　经查，被强制医疗人王某因怀疑同事高某某对其进行“精神折磨”，遂产生杀人歹

念。2015年10月26日15时许，王某在本市宝山区罗店镇市一东路XXX号上海达克罗涂复

工业有限公司三车间10号工作线处，持铁耙多次击打高某某头部等处，致高某某重伤。

经上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鉴定，王某患有精神分裂症，作案时处于发病期，在本案

中无刑事责任能力，亦无受审能力。后本院根据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提出的强制医

疗申请，于2016年3月25日以(2016)沪0113刑医2号强制医疗决定书，决定对王某予以强

制医疗。经治疗，王某病情稳定，当前不具有人身危险性。目前接触合作，对答切题

，思维连贯，交谈中未引出明显的精神病性症状，情绪平稳，情感反应平淡，对自身疾

病有一定认识，自知力部分、社会功能恢复尚可。经过宣教，王某的家属已具备相应的

精神疾病监护能力，并向本院保证其履行相应的监护义务。

　　本院认为，被强制医疗人王某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，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。据此

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三百零六条之规定，决定对被强制医疗人王某

解除强制医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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